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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明白看03

4 月 29 日，石家庄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了《石家庄市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实施

细则》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二

级调研员金莹对《细则》进行

了介绍解读。《细则》规定，对

新招用退役2年内退役军人

的企业，按相关规定，每招用

1名补助1000元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对退役5年内的

退役军人初次创业，符合具

体规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

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创业

项目10000元。

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

李聪臻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处处长

徐玉军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综合基地负责人

符合既有政策的，
申报流程按原规定执行

《细则》明确，“补贴项目及补贴范围符

合我市就业（石财规〔2018〕3号）、创业（石

财规〔2019〕4号）补助政策或当地就业、创

业补助政策的，优先使用当地就业或创业

扶持资金支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

如何把握这一规定呢？

李聪臻表示，目前，就业创业资金包括

就业补助资金和创业扶持资金，是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本级财政部门会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专项资金。其

中，在《石家庄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

（石财规〔2018〕3号）和《石家庄市创业扶持

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石财规〔2019〕4号）两

个文件中，已经有部分退役军人可以享受

的补贴项目。为了确保《细则》明确的各类

补贴落实落地，“我们明确：‘如符合既有就

业、创业补助政策的，申报流程按原规定执

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重复享受的问题，

也有利于加强对资金项目的使用监管，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符合条件的向县人社部门申请

各类补贴项目的申领程序是如何规定

的？

李聪臻表示，按照政务服务“最多跑一

次”要求，本着“简化、规范、便捷、高效”的

原则，符合条件的申请主体向县（市、区）人

社部门申请相关补贴并提供相应材料即

可。

举例说明，比如就业吸纳补贴，符合条

件的企业向所在地县（市、区）人社部门申

请，提供《退役军人吸纳就业补贴审核认定

表》、退役军人名册、退役证件复印件、劳动

合同复印件、发放工资的凭证材料、社会保

险费明细账单等材料，经审核公示、无异议

的，由县（市、区）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

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基地为退役军人全流程跟踪辅导

石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综合基地可以

为退役军人提供哪些就业创业服务？

徐玉军表示，综合基地位于石家庄市

裕华区建华南大街和仓盛路交叉口，总面

积约 6000 平方米，设有一站式服务大厅、

产品成果展示区、综合多功能厅、大型会议

厅、商务洽谈室、创业培训教室等综合性公

共服务设施，可以为退役军人提供教育培

训、就业指导、创业孵化、金融服务、法律援

助、创促会帮扶等全方位、一体化服务。

就业帮扶方面，综合基地能为退役军

人提供专场双选会和个性化就业推荐，以

及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培训、岗前培训、订

单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做好职业生涯规

划。

创业帮扶方面，对当年度退役军人、下

岗失业退役军人首次创办企业的，可以提

供免费的创业场地和工商注册、税务规划、

企业管理、知识产权等创业服务。

综合基地为退役军人制定全方位跟踪

管理方案，开展全流程、全覆盖跟踪辅导。

应用智能化管理服务平台，助力服务效率

提升，使退役军人有业可创、创业可成。

这样享受
就业创业政策红利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实施细则》解读

退役5年内初次创业可获万元补贴

《细则》规定，对为当年度退役

军人初次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

化、多要素创业服务的创业孵化基

地，按符合条件人员入驻项目给予

最长不超过3年的房租物业水电费

补贴。补贴标准按认定地人社、财

政部门规定的创业孵化基地补贴

标准执行。

房租物业水电费可享补贴

在小微企业场地租金补贴方

面，《细则》规定，当年度退役军人

初次创办小微企业（不包括入驻创

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的）并登记

就业，且租用经营场地或店铺的，

自创业之日起3年内，给予最长不

超过 3 年每年最高不超过 5000 元

的租金补贴。补贴标准为租赁场

地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下的，每年

3000 元；100 平方米以上的每年

5000 元。实际租金低于上述标准

的，据实补贴。

场地租金补贴每年不超5000元

在创业实训补贴方面，《细则》

规定，对组织当年度退役军人进行创

业实训的创业实训基地，按照实训后

创业成功人数给予创业实训补贴，每

人最高不超过1200元。创业实训项

目由有关创业服务机构开发，经人

社、财政部门组织评审后纳入补贴范

围。对组织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创

业人员进行不少于15天创业实训的

创业实训基地，按照实训后创业成功

（取得营业执照并稳定经营3个月以

上）人数给予创业实训补贴。

组织实训后创业成功可获补贴

在创业补贴方面，《细则》规定，对

退役5年内的退役军人初次创业（不包

括入驻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的）,

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

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创业项目

10000元。

退役5年内
初次创业可补贴万元

关于就业见习补贴，《细则》规定，

对接收退役 2 年内的退役军人参加就

业见习并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费的单位，按照每接

收 1 人给予最低工资标准 50%的就业

见习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期限最长不

超过 12 个月。对见习后留用率超过

50%以上的见习单位，将见习补贴标准

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70%。

接收退役军人
就业见习可享补贴

关于吸纳就业补贴，《细则》规

定，对新招用退役2年内退役军人的

企业，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办

理就业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每招用1名补助1000元一次性

吸纳就业补贴。

新招用退役2年内
退役军人可获补贴

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文
通讯员 穆红凯/图

《细则》规定，加强对培训基地、

实训基地、就业基地和创业孵化基

地的考核评估，建立奖励机制，每年

对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给予适当奖励。

符合条件的申请主体向县

（市、区）人社部门申请相关补贴，

经县（市、区）人社、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由市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复核并申请拨付

相应资金。《细则》规定的补贴项目

与《石家庄市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

法》和《石家庄市创业扶持资金管

理实施办法》有重复的，不重复享

受，优先使用当地就业或创业扶持

资金支付。

加强基地扶持 贡献突出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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